 协  议

甲方：北京祥龙公交客运有限公司

乙方：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对于订48台BJ6105EVCA-45车型的订单，为达到甲乙丙三方产品质量的可控，减少零部件在进货检验、生产过程、售后服务各个环节因质量问题造成的困扰，明确甲乙丙三方的权利与责任，达成如下协议：
零部件信息 

	零部件件名称
	厂家名称
	型号
	质保年限
	联系人；联系电话
	备注

	ECAS
	北京光华
	CB2410101
	5
	张金昭18600932556
	专用件

	
	
	
	
	
	

	
	
	
	
	
	


2、质量保证要求
 1 丙方承担48台BJ6105EVCA-45（订单号：          ）车辆中  ECAS部件  的质量保证和技术支持责任。

 2 丙方向甲方承诺对其供应的零部件实行 5 年质保的责任和义务，并对产品提供终身技术支持。丙方独立承担零部件质量责任，本协议项下的零部件质量问题与乙方无关。

 3质保各项目的年限从整车上牌照之日起计算。

其他协议约定
 1因丙方零部件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发生质量问题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丙方进行赔偿。

 2 本协议生效期自甲方、乙方、丙方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

 3 本协议一式三份，各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